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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安全素养
全员全岗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通州湾示范区社会管理保障局，各直属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提高全员思想站位，提升全岗安全常识和技能，真正让管理者、老师成为学校安全的明白人、安全责任的担当者和学生安全成长的辅导员，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以及南通市2018年创建“国家级学校安全教育示范区”重点工作任务，探索建立具有南通特色的中小学（幼儿园）人员岗位安全培训机制，将安全知识作为校长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内容，加大培训力度并组织必要的考核，市教育局决定参加由中国教育学会举办的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安全素养培训，为有效提升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安全素养和基本能力先行先试、探索实践。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训对象
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在职在岗教职工
二、培训方式及内容
1．线上培训
安全意识和安全职责培训采用线上培训方式，由中国教育学会提供相应的培训课程，依托“南通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开展培训，主要内容包括：学校安全发展理念、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学校安全管理、应急预案制定、重大危险源管理、隐患排查、重大事故防范、应急管理和救援、岗位职责等。根据不同岗位，设置不同的培训课程和课时。
2．线下培训
安全技能培训采用线下培训方式，主要内容包括：灭火器使用，结绳方法，伤员包扎，伤员搬运技术，火灾逃生面罩和湿毛巾使用，地震避险姿势和疏散行动，踩踏事故避险，车辆事故疏散，简易漂浮物制作，心肺复苏，消防水带铺设，暴恐疏散组织，地震疏散组织，火灾疏散组织等。根据不同岗位，设置不同的培训课程和课时。
线下技能实操培训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方式由中国教育学会协调，另行通知。
三、培训学时
1．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每人每年须完成13学时以上的线上安全素养必修课程的培训（根据不同岗位，完成相应学习任务并通过在线考核的，由系统自动记录相应学时。如一人多岗，则根据参训情况相应累加学时）；
2．选修课程可自行选择，完成培训的，计算相应学时；
3．线下技能实操培训，根据实际参训考核情况计算学时。
参训人员线上、线下培训经考核合格，由中国教育学会发放课时合格证书，纳入个人当年的继续教育学时。
四、2018年首批线上培训安排
1．培训报名（4月30日前），以学校为单位，由学校信息管理员负责开通账号（在“南通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 相应模块下载模板），按不同岗位组织报名。
2．参加培训（5月1日—8月31日）：相关人员按开通的个人帐号登录“南通市学校安全教育平台”，在相关模块完善个人岗位等信息，及时参加必修课程学习并完成相应考核，自主选择选修课程学习，系统将自动记录参训情况及相应学时。
五、首批线上培训费用
本期培训费用为每人每年50元。在报名时以学校为单位统一在线支付（微信、银联）到中国教育学会账户，或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汇款至中国教育学会账户（户名：中国教育学会，开户银行：工行北京长安支行，账号：0200003309088103579），由中国教育学会开具培训发票。
六、组织保障
1．精心组织：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全员全岗安全素养培训，是教育部授权中国教育学会组织的专题培训，是中国教育学会赋予我市先行先试、示范引领的重点工作，是示范区创建的必干工作和硬性任务。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和学校要抓住机遇，周密安排培训时间、内容、形式、组织管理，确保培训覆盖到每一所中小学（幼儿园）、每一位教职工。
2．培训考核：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将教职工的安全素养培训纳入示范区创建绩效考评体系以及教师的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及工作考核，自觉做到从经费上全力保障，从时间上科学要求，从绩效上跟踪评估。
七、数据反馈

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和学校在培训页面“查看完成情况”，可以分别详细查看本地区、本校的教职工的培训完成情况。
八、技术支持

各级各类学校在帐号开通及系统运行方面有任何技术问题，可在工作日期间与中国教育学会安全教育实验区办公室联系，联系人：陈莉，手机号：15810416473，联系电话：010-61190105，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甲5号B座北2132号，邮箱：csesafe@mo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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